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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間前同意改建，以致該基地不辦理改建者，國防部於進行都市更新時所分回之房地，

得優先價售一戶予原基地內的違占建戶，使眷改基金在獲得財源挹注的同時，也能照顧弱

勢住戶之權益。 

（二十二）本院林委員郁方，鑑於今年適逢「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相

關單位應發行「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郵票」，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今年適逢「抗戰勝利七十周年」，針對此一歷史性大事，行政院雖已規畫了相關紀念活動

，但迄今仍未有發行紀念郵票之規劃，顯得美中不足。 

二、以往相關部門曾發行「慶祝抗戰勝利臺灣光復 50 週年紀念郵票」、「七七抗戰 50 週年紀

念郵票」和「抗日英烈像紀念郵票」等，頗獲好評。今年也應該比照辦理發行紀念郵票以

資紀念。 

（二十三）本院林委員郁方，鑑於今年適逢「乙未戰爭一百二十周年」

，相關單位應發行「乙未戰爭一百二十周年紀念郵票」，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今年適逢「乙未戰爭一百二十周」，針對此一歷史性大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雖已規畫了

相關紀念活動，但迄今仍未有發行紀念郵票之規劃，顯得美中不足。 

二、甲午戰爭後，日本派兵到台灣進行接管，但遭遇台灣住民的武力抵抗，尤以客家族群作戰

最力。在傷亡部份，日軍計有五百一十五人負傷，一百六十四人戰死。台灣民眾死傷人數

難以估算。照《台灣治績誌》論述，「各戰場遺留的屍體在七、八千人以上」，受害平民

最少在十萬人以上。 

三、建議行政院應比照往年發行「慶祝抗戰勝利臺灣光復五十週年紀念郵票」、「七七抗戰五

十週年紀念郵票」和「抗日英烈像紀念郵票」等先例，以乙未戰爭殉難先烈與重要戰役為

藍本，發行紀念郵票以資紀念。 

（二十四）本院林委員郁方，建議對僅領取「百分之十八優存利息」而

沒有月退俸，且每月領取金額在二萬五千元以下的退休軍公

教人員，比照弱勢免課健保「補充保費」，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